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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辽宁大学法学学术文库: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》采取各别探讨的方式，分别就中国古代刑
事证据与民事证据的种类、内容、不同证据标准、不同的取证与判断方式进行了归纳和分析，基于刑
事、民事两大类证据的地特征，提出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不同证据规则；进一步追问，作为刑事
证据首要规则的“口供至上”、民事证据首要规则的“卷证主义”背后的理据，力图从刑事诉讼的“
国家干涉主义”、民事诉讼的“当事人主义”背后的角度，去解释这一现象；引入合理性范畴，对古
代证据规则所梵音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、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等问题，做出判断，并将之统合
在“历史合理性”这一范畴之下，给予文化意义上的解读。
也尝试将古代中国证据制度与西方进行比较，力图在比较法的视野中，对中国的有关实践与理论给予
适当的历史定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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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死亡久矣，“则契之真伪，谁实证之”。
这是经过比对之后，发现了两份契约的不同，但无其他证据予以验明是非，因而视为无证据，都不予
支持。
 司法官如果不将两造所执干照比对辨验清楚，则两造反复争讼，造成讼累。
如“兄弟争业”一案，就是对契约本身持有不同之主张，“今县断既不伏而经府，府断又不伏而陈词
，反复嚣讼，首尾四年，何健讼如此”，“官司予夺，若不将两词究竟到底，则无以绝其诬罔之根”
，于是判官吴恕斋采取“比证”、“从公比对”方式辨明契约的真伪，以假设、推理等方式判断谁是
谁非，以“所争之田不满一亩，遂使兄弟之义大有所伤而不顾”的劝息之词，“定限十日结绝”。
 4.当堂质讯。
如果说上述三种判断证据真伪的方法针对的是书面证据，那么当堂质讯针对的则是证人或与案件有关
联的人。
质讯必须当堂进行，如果证人或与案件有关联的人不在庭审现场，则不能完成质讯，也不能称为质讯
，即使取得了证人的证词也无法律效力。
在所记载的案 例中，我们常常看到“当堂质之某某”，“并补提某某某一干人证到案，以凭质讯”或
“质之⋯⋯供称”的表述。
 5.察情推理。
质讯针对的是涉讼相关人，由案件的相关人作出口供；而察情推理则是司法官根据经验与情理作出服
人的判断。
如对于控奸案件，司法官除了调取其他证据之外，还要自主的作出判断，“讯邹罗氏一案”中，未被
立继的邹华祖控邹罗氏有奸，法官“复查邹罗氏年岁已至五十，面貌枯槁，伊夫去时，未满百日，断
无与鲁大贵通奸之理。
鲁大贵亦系忠实之人，一并省释”。
 司法官对证据的判断结论也即证明标准，一般有下述三种情况： 1.证验显然。
即诉讼双方所提供的书面证据，经由司法官的辨验之后，真伪明显，无须借助其他的证据比对，根据
经验常识和推理，具有明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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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辽宁大学法学学术文库: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》编辑推荐：对中国古代证据制度进行研究
，会触碰到诸如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否有区分、是否实行不同的证据标准、是否遵循一定的证据规
则、古代的司法官基于怎样理据等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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